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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椰岛”）

第二大股东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智”）通过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信托”）旗下信托产品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恒赢

１０

号”）及山东

信托

－

恒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恒赢

１１

号”）共增持海南椰岛股份

２２

，

４１０

，

０７０

股，占海南椰岛

总股本的

５％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接第二大股东东方财智通知，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通过其一致

行动人山东信托旗下信托产品恒赢

１０

号及恒赢

１１

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海南椰岛股份，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累计增持海南椰岛股份

２２

，

４１０

，

０７０

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的

５％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１６６

号

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１６６

号

法定代表人：相开进

注册资本：贰拾亿元整

经营范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Ｂ

座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路

１００２

号

Ａ８

音乐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彪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顾问；股权投资；投资兴办实业。

三、股东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

１

）恒赢

１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恒赢

１０

号未持有海南椰岛股份，恒赢

１０

号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９

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

增持海南椰岛

１１

，

０１０

，

０７０

股，买入价格区间为每股

１３．５

元

～１４．８８

元。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海南椰岛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１１

，

０１０

，

０７０

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的

２．４６％

，具体如下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０ ０ １１

，

０１０

，

０７０ ２．４６

（

２

）恒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恒赢

１１

号未持有海南椰岛股份，恒赢

１１

号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９

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

增持海南椰岛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买入价格区间为每股

１３．５

元

～１４．８５

元。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海南椰岛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份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的

２．５４％

，具体如下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０ ０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４

（

３

）东方财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及变动情况

山东信托与东方财智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就恒赢

１０

号、恒赢

１１

号与东方财智持有的

海南椰岛股份事宜达成一致行动。

本次权益变动前，东方财智持有海南椰岛无限售流通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比例为

１１．１６％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方财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海南椰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７２

，

４１０

，

０７０

股，占海

南椰岛总股本的

１６．１６％

，具体如下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６ ７２

，

４１０

，

０７０ １６．１６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于本公告披露的同时在法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0日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１６６

号

通信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１６６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Ｂ

座

１００１

室

通信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园路

１００２

号

Ａ８

音乐大厦

股份变动性质： 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经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山

东信托

－

恒赢

１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０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海南椰

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海南

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山东信托 指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东方资本 指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椰岛、上市公司 指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山

东信托

－

恒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通过上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增持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行为

恒赢

１０

号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恒赢

１１

号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１．

名称：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１６６

号

３．

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１６６

号

４

、法定代表人： 相开进

５．

注册资本： 贰拾亿元整

６．

注册号码：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０４５４７

７．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８．

经营范围：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９．

经营期限：

１９８７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至 年 月 日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鲁税济字

３７０１０２１６３０４５１４Ｘ

１１．

主要股东：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

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潍坊市投资公司。

１２．

通讯方式：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６５６６８５１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６５６６５６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名称： 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Ｂ

座

３．

公司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路

１００２

号

Ａ８

音乐大厦

４

、法定代表人： 冯彪

５．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

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６７２８６８０

７．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８．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顾问；股权投资；投资兴办实业。

９．

经营期限： 长期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０５８９８９４０５

１１．

主要股东： 冯彪、张寿清、高忠霖、曹芸、邢荣兴

１２．

通讯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５－６６８５７７７７

，传真：

０７５５－ ６６８５７７７７－７７２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相关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取得居留权情况 任职情况

相开进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长

王亮 男 中国 中国 无 副董事长

王映黎 女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金同水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陈道江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张守合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王曰普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丁慧平 男 中国 中国 无 独立董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相关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取得居留权情况 任职情况

冯彪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长、总经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除持有海南椰岛、华英农业外无在境内、外其他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除持有海南椰岛外无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四、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无控制关系。

（一）恒赢

１０

号及恒赢

１１

号涉及主要信息披露义务人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恒赢

１０

号及恒赢

１１

号聘请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担任投资顾问， 由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向信息披露人

１

提供投资建议，并由信息披露人

１

在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投资建议的基础上做出投资决策。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对持有的海南椰岛股票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为进一步明确信息披

露义务人

１

旗下恒赢

１０

号、恒赢

１１

号、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对海南椰岛股东权利的行使，本着审慎的原则，信息

披露义务人

１

（代表恒赢

１０

号及恒赢

１１

号）与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

《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双方就恒赢

１０

号及恒赢

１１

号与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持有的海南椰岛股份事宜达成一

致行动，双方在决定海南椰岛经营管理等事项时，共同行使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在行使召集权、提案权、

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 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海南椰岛股份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战略发展需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增加其在海南椰岛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的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未持有海南椰岛股

份，恒赢

１０

号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９

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海南椰岛

１１

，

０１０

，

０７０

股，买入价格区间为每

股

１３．５

元

～１４．８８

元。本次变动后，持有海南椰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１１

，

０１０

，

０７０

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比

例为

２．４６％

，具体如下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０ ０ １１

，

０１０

，

０７０ ２．４６

二、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的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未持有海南椰岛股

份，恒赢

１１

号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９

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海南椰岛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买入价格区间为每股

１３．５

元

～１４．８５

元。本次变动后，持有海南椰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比例

为

２．５４％

，具体如下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０ ０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４

三、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海南椰岛无限售流通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占海南椰

岛总股本比例为

１１．１６％

，具体如下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６ ７２

，

４１０

，

０７０ １６．１６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对持有的海南椰岛股票形成一致行动关系，本次权益变动后，

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持有海南椰岛股份

７２

，

４１０

，

０７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６．１６％

。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基本情况及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管理的恒赢

１０

号、恒赢

１１

号聘请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作为信托计划投资顾问，信息

披露义务人

２

向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发送投资建议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根据当时已知情形对该等投资建议书

进行审核，如该等投资建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信托文件的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将根据该等投资建议

书进行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对持有的海南椰岛股票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为进一步明确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恒赢

１０

号、 恒赢

１１

号对海南椰岛股东权利的行使， 本着审慎的原

则，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及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双方就恒赢

１０

号及恒赢

１１

号与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持有的海南椰岛股份事宜达成一致行动， 双方在决定海南椰岛经营管理

等事项时，共同行使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在行使召集权、提案权、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的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的海南椰岛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持有的海南椰岛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的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期间内买卖海南

椰岛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日期

出售股票 买入股票

数量（股） 价格（元） 数量（股） 买入均价（元）

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

１９

日

－ － １１

，

０１０

，

０７０ １４．０３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的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期间内买卖海南

椰岛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日期

出售股票 买入股票

数量（股） 价格（元） 数量（股） 买入均价（元）

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

１９

日

－ －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９６５

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内未买卖海南椰岛股

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１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人就本报告出具或提供的数据或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相开进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２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人就本报告出具或提供的数据或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彪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和身份证明文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及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签署的《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协议》

附：

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１３－１

号

股票简称 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的山东

信托

－

恒赢

１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名称

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０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１６６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１

，

０１０

，

０７０

股 变动比例：

２．４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相开进

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附：

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１３－１

号

股票简称 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旗下的山东

信托

－

恒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名称

山东信托

－

恒赢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１６６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２．５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相开进

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１３－１

号

股票简称 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广东省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１．１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

７２

，

４１０

，

０７０

股 变动后比例：

１６．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彪

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 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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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7� � �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2015-45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收到独立董事袁华生先生提交

的书面辞呈。袁华生先生因个人工作安排，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辞职后，袁华生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鉴于公司

2013

年

12

月

20

日实施了《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根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

激励试行办法》文件要求，外部董事占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袁华生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外部董事成员所

占比例低于上述文件的要求。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袁华生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股东大会选举出

新任独立董事后方可生效。在此期间，袁华生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委员会相关职责直至新

任独立董事就任为止。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

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袁华生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 健康发展所作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07�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5-132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焦作新能源

"

）进

行增资。

一、增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2015]1834

号）核准，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20,122,155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发行价格

为

29.88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1,249,991.40

元， 扣除各项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90,379,869.40

元。

公司对焦作新能源增资金额为

590,379,869.40

元（不含利息，该存款产生的利息将由多氟多后期转入焦

作新能源，用于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590,00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379,869.40

元。

二、工商变更情况

近日，焦作新能源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站分局换发的 《营业

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8035664698524

名 称：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焦作市工业产业集聚区西部园区新园路北侧标准化厂房区

法定代表人：李云峰

注册资本：柒亿元整

成立日期：

2010

年

12

月

01

日

营业期限：

2010

年

12

月

01

日至

2030

年

11

月

30

日

经营范围：生产锂离子电池及原料；

LED

显示、照明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销售及服务；研发新材料、

新能源产品；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

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07�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5-131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锂离子电池核心材料高纯

晶体六氟磷酸锂制造关键技术开发及

应用"�成果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锂离子电池核心材料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制造关键技

术开发及应用

"

成果在

2015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全国石油和化工科技创新大会上获奖，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收到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颁发的获奖证书，证书编号为：

2015JB0538-1-1,

公司

"

锂离子电

池核心材料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制造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

"

成果获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以上奖项是对公司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高度认可， 是对公司为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所作

努力的充分肯定。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1日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上海长量基金

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申购及定期定额

投资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经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长量基金销售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量基金

"

）协商一致，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本公司旗下的部分基金参加长量基

金申（认）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的优惠活动（只限前端收费模式）。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长量基金销售的本公司旗下的部分基金产品

,

具体以长量基金公司网站页面或者相关公告为准。

二、活动时间

费率优惠活动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开展，结束时间以长量基金官方网站页面展示或相关公告为准。若有

变动

,

长量基金将另行公告。

三、活动内容

1

、活动期间

,

投资者通过长量基金（

www.erichfund.com

）申购（含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旗下适用基

金时，其申

(

认

)

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长量基金官方公告为准。

2

、活动期间，若长量基金新增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的 （具体详见常量基金官网公告），则自该基金

产品开放申（认）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当日起，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四、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长量基金的规定为准。上述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长量基金所有，优惠活

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长量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长量基金有权调整该活动及费率优惠安

排，相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长量基金网站（

www.erichfund.com

）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2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最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3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次活动的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加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526

号

2

幢

220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555

号裕景国际

B

座

16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电话：

021-20691869

传真：

021-20691861

联系人：单丙烨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2899

网址：

www.erichfund.com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国际

4

号楼

3

层

法定代表人：周瑞明

电话：

010-68619400

传真：

010-68619300

联系人：史晓沫

客户服务电话：

400-061-7297

网址：

www.bxr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

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基金直销账户的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我公司对直销账户进行了变更，现将变更后的银行账户信息公告如下：

账户名称：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公主坟支行

银行账号：

0200 0046 1920 0315 452

人行支付系统行号：

1021 0000 0466

新直销账户自

2015

年

11

月

23

日起启用。同日起，原工商银行增光路支行直销账户将停止使用。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如下方式了解详细情况：

客户服务热线：

400-061-7297

公司网站：

http://www.bxrfund.com

以上信息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51� � �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15-083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8

月

5

日，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并经

2015

年

8

月

21

日召

开的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详细情况见刊登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及

2015

年

8

月

22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4

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5

年

11

月

19

日， 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摩恩共赢一号员工持股计划） 在二级市场以均价

10.1274

元累积买入

5,068,462

股本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54%

），成交金额

51,330,358.57

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关于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7

月

8

日证监许可

[2015] 1567

号文注册，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简称：国富新增长混合

A

，基金代码：

002092

；基金简称：国富新增长混

合

C

，基金代码：

002093

）已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2015

年

11

月

23

日。在募集期间，

广大投资者踊跃认购。根据统计， 截至目前，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和认购户数均已达到基金合同生

效的备案条件。

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人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和《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约定，本

基金管理人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募集截止日提前至

2015

年

11

月

20

日止，即本基金

2015

年

11

月

20

日当日的有效认购申请（当日的有效认购申请指销售机构认购截止时间内的有效申请，具体时

间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为准）将全部予以确认，并自

2015

年

11

月

23

日（含当日）起不再接受认购

申请。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fts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4518

（免长途费）、

95105680

（免

长途费）和

021-3878 9555

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

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1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600690� � � �编号：临2015-054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起停牌，详见已发布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

2015-047

）。由于所筹划的

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发布了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临

2015-050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起申请继续停牌， 预计不超过一个月。

2015

年

11

月

6

日、

11

月

13

日，公司相继发布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5-052

、临

2015-053

）。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已组织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相关中介团队开展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各项工作，相关各方正在沟通、商讨、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

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

其它有关规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组进展

情况公告。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0日


